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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彬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
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七部
门《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近
日出台。落实新规，以诚信典
型“红名单”和严重失信主体

“黑名单”制度，清除害群之马，
才能使房地产中介更好地服务
于房地产市场建设。

房地产中介服务是房地产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6万
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对促进
房地产交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进入存量
房时代，二手房在房地产交易
中比重日益扩大，部分城市二
手房交易量甚至达到新房数倍
之多。

大量成交依赖中介，行业
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放大甚至
恶化。不良中介机构通过隐瞒
成交价格、隐瞒房屋状况、拖欠
租金、违规打隔断出租、强行进
行资金监管、租期届满不退还
押金、违规收费、提前终止租赁
合同、违规从事金融业务等各
种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这些
扭曲市场信息、扰乱交易秩序、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已成
沉疴宿疾。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房地
产不动产资本属性不断深化，

房地产中介围绕房屋买卖、租
赁业务，推出“首付贷”“全款
贷”“换房贷”等令人眼花缭乱
的金融衍生品服务。其中为首
付做杠杆配资等，因其拉抬房
价、扰乱市场信号，引起多方诟
病。房地产中介的金融化，对
消费者个人金融安全及国家金
融体系安全，形成新挑战，对其
中的风险不能置之不理。房地
产、价格、通信、金融、税务、工
商行政等主管部门要分工协
作，联动监管，防范风险。

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乱象，源
于缺乏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因
此，必须管住中介机构和机构里
的人，不能让害群之马换一件马
夹出来照混。此次新规提出“红
黑名单”管理，值得期待。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
信者寸步难行。对诚实守信中
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要建立“绿
色通道”，在办理房源核验、合
同网签、代办贷款、涉税业务
时，给予方便快捷服务；而对违
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和从业人
员，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限制
从事各类房地产中介服务。特
别是对严重失信中介机构及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从业
人员，要实施市场、行业禁入，
还房屋交易各方一个风清气正
的中介市场。

用“红黑名单”
清除中介害群之马

■新华社记者许晟
赵晓辉 谭谟晓

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证监
会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国有
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
股试点的意见》。如何在“激励员
工”和“防利益输送”间找到平衡，
仍是市场关注的热点。

持股目的是激励员工

“国企员工持股改革的初衷
是要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增强
企业活力。”国务院国资委企业
改革局局长白英姿说，要建立
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
励约束机制，保持核心人才队
伍的稳定性，优化股权结构，完
善公司治理机制。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激励，员
工持股方式能更有效地把国有资
本和人力资本及创造性劳动结合
起来，发挥国有资本作用的同时，
激发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劳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
有企业研究室主任项安波说。

能不能、适合不适合开展员工
持股，也须根据企业、行业的实际
情况而定。资源型、重资产型的企
业仍难以开展。项安波认为，目前
来看，更依赖人力资本和创造性劳
动的企业更适合实行员工持股，如
科技类、文化创意类企业等。

与此观点呼应的是，试点意见
中提到，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
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
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
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不是“一持就灵”

“实行国企员工持股可以有效

调动员工积极性，但过去实行国企
员工持股给过我们教训，许多企业
因担忧国有资产流失而草草收
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锦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
国企尝试职工持股。如北京天桥
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即在股份改制
时设立了个人股，不过这一轮热潮
的后期却出现了内部职工股超比
例、超范围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
初被叫停。

此后的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面对大量人员“下岗分流”的现
实，一些企业让部分职工收购国有
资产或进行持股等。这一轮改革
在后期出现一些缺乏规范的管理
层收购行为，被一些人认为造成了
国有资产流失。

总体上看，前期试行员工持股
的企业效益比没有持股的要好，但
企业情况复杂，并不能得出只要持
股，效益就必然好的定论。

既要“激励员工”，更须
“防利益输送”

此次的国企员工持股改革可
谓小心翼翼。试点意见提出在
2016年内启动试点，“成熟一户开
展一户”，央企二级以上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级企业暂不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以保证试点
影响可控。

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试点
意见还在规范员工持股的关键环
节、信息公开等方面作出明确的
规定。如规定原则上采取增资扩

股、出资新设方式引入员工持股，
不得设置托底回购条款，企业破
产清算时，要共同承担责任，企业
应将持股员工范围、持股比例等
重要信息充分披露等。

“讲规则、讲公开是做好员工
持股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李锦
说，在规则上明确细节，在信息和
操作上公开透明，通过试点企业
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形成有效的
模式，才有可能在改革中做到激
励员工、增强活力的同时，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

“国资委也将强化监督管
理。”白英姿说，对员工持股企业
要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掌握试点
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并
要求整改，定期通报有关情况。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作为国企改革“1＋N”配套文件
之一，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证
监会日前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
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
点的意见》，在年内启动实施首
批试点。

根据试点意见，试点企业
须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
和领域的商业类企业，科技类
企业优先。央企二级以上企
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所属一级企业暂不开展

员工持股试点。
为更好地激励骨干员工，试点

意见规定，只有在关键岗位工作并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
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
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才可以参加员
工持股。

根据安排，试点企业的推进
方式是“成熟一户开展一户”，到
2018 年年底进行阶段性总结，
视情况再适时扩大试点。首批
试点中，央企子公司数量为 10
家，地方国企为5到10家。

■新华社记者谭谟晓 许晟

国务院国资委等三部门日前印
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明确改
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在年内启动
试点。

哪些企业能成为先试者？员工
持股如何避免“撒胡椒面”？新华社
记者采访国资委相关人士和专家，
详解试点意见。

谁能参与？

试点意见对国企员工持股划定
了多条“硬杠杠”。开展试点企业须
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
商业类企业，股权结构合理，非公有
制资本股东所持股份应达到一定比
例，公司董事会中有非公有资本股
东推荐的董事。

“市场化”成为试点条件的关
键词。试点企业应建立市场化的
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业绩考核评
价体系，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
市场化机制。营业收入和利润
90％以上来源于所在企业集团外
部市场。

相比之前的消息，试点意见
再次缩小了试点范围。央企二级

以上企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所属一级企业暂不开展员工持
股试点。

试点意见发布后，国务院国资
委和各省级国资委将按照试点企业
条件选择少量企业开展试点。地方
国有企业开展试点，由省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在
审核申报材料的基础上确定。

谁能持股？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
白英姿表示，员工持股既不是全员
持股、平均持股，也不是经营层持
股，而是骨干持股。

试点意见明确了持股员工范
围，严防“撒胡椒面”式的激励。在
公司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
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
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
干，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均有机
会持股。

试点意见还明确，党中央、国务
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机构
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持
股，外部董事、监事不参与职工持股。

怎么入股？如何持股？

根据试点意见，企业主要通过

增资扩股、出资新设方式开展员工
持股，不减少存量。员工入股应以
货币出资为主，想用科技成果出资
的员工，则要提供所有权属证明并
依法评估作价，及时办理财产权转
移手续。

试点意见要求，员工持股总量
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
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
股本的1％。“30％、1％的红线是为
了防止公司被少数人控制。”中国企
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对于持股方式，持股员工可以
个人名义直接持股，也可通过公司
制企业、合伙制企业、资产管理计划
等持股平台持有股权。但通过资产
管理计划方式持股的，不得使用杠
杆融资。

持股员工岗位变了怎么办？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持股
员工岗位调整后，手里的股份怎
么办？

根据试点意见，离开公司的
员工应在12个月内将所持股份进
行内部转让，可以转让给持股平
台、符合条件的员工或非公有资
本股东，价格双方协商确定；转让
给国有股东的，价格不高于上年
每股净值。

“国企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必
须坚持‘以岗定股，动态调整’。”
白英姿说，员工持股要依据岗位
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的重
要程度确定持股比例，并强调持
股员工进退有序，防止股权固化，
影响激励效果。

能减持吗？

在以往国企员工持股实践中，
曾出现大量短期减持套现致富、对
二级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的现象。此
次国企员工持股改革中，员工怎么
减持？

根据试点意见，实施员工持股
应设定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
在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持股的
员工，不得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转让股份，并应承诺自上市之日起
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
满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
年可转让股份不得高于所持股份
总数的25％。

李锦表示，在国有企业实施
员工持股，旨在使员工利益与企
业利益紧密结合，激发企业活
力。对员工减持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有效减少规则灰色地带，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员工持股真
正用于员工激励。

■魏斌 俞佳城 张美均

新昌县梅渚镇一户人家，婆媳
四人亲如母女，30年如一日。她们
家的这本“婆媳经”是怎么念的？

87岁的张叶娟有3个儿媳，在
她家的最显眼处，放着新昌县妇联
颁发的“十佳好婆婆”奖牌。提及和
儿媳间的那些事儿，张叶娟心中有
个简单明了的道理：“每个姑娘都是
父母的心头肉，人家养了这么大的
姑娘嫁给婆家，作为婆婆当然应该
好好对待她们呀。”

30 多年前，大儿媳陈银燕进
门，大儿子金乃毅造新房。张叶
娟主动帮他们买菜做饭，还力所
能及地做些小工活，一干就是两
个月，直至房子竣工。陈银燕让
婆婆张叶娟和公公金柏忠住新
房，张叶娟笑着摆摆手说，她住不
惯新房，人老了还是喜欢住老
房。大儿媳劝的次数多了，张叶
娟不知从哪学来一句时髦话：“你
们小两口有二人世界，咱们老人
瞎凑什么热闹。”其实，陈银燕知
道，这是婆婆对她好，怕她刚嫁过
来，不习惯和老人一起住。

2014 年，当时 54岁的陈银燕
生病在省城杭州住院，张叶娟心
急如焚，好几次要跑去医院照料，
都被孩子们劝住。待陈银燕出院
回家，张叶娟带着很多土鸡蛋和
补品，直奔大儿媳家。“你以前让
我住你家，我不来，这次你赶我我
也不走了，我要在这里赖一段时
间，盯着你好好补补身体。”听了
婆婆的话，陈银燕竟一时语塞，眼
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张叶娟对待大儿媳如同亲女
儿，对待二儿媳和小儿媳也非常
好。10多年前，二儿子金乃明在新
昌县城开修车店，二儿媳翁玉平在
企业上班，当时5岁的孙子读幼儿
园，无人接送。张叶娟主动请缨，扛
起接送孩子的重任。

几乎没在城里生活过的张叶
娟，看着四通八达的马路和不停变
换的红绿灯，心里有些发慌。她怕
自己记不住从幼儿园到二儿子家的

路。翁玉平带着自己走过几趟后，
张叶娟用笔歪歪扭扭地画了张“地
图”。每次接送孩子，她就按照地图
走，准错不了。

张叶娟的“地图”是她的秘密武
器，谁也不知道。这一接送就是9
年，直至孙子读初中，张叶娟才笑着
说：“我光荣‘退休啦’！”

1988年，小儿子金乃熠和小儿
媳俞菊英家造新房，张叶娟仍不遗
余力地帮忙，冒着酷暑，忙活了3个
月之久。

张叶娟对儿媳们无私付出，3个
儿媳对待公婆也非常孝顺。她们常
常打电话询问公婆的身体情况，每
次探望老人，大儿媳会带些大米、油
盐，二儿媳带上饼干糕点，小儿媳则
会带些滋补品。她们陪公婆看电
视、聊家常，家里气氛和谐。小儿子
金乃熠偶尔会开玩笑说：“不知道的
人还以为我爸妈生了3个女儿，我们
全是女婿呢。”

有时，3个儿媳也会“争”得面红
耳赤。2011年，张叶娟患胆结石，去
杭州治疗。3个儿媳争着要去照料。
最后，相对口才好些的二儿媳，说服了
其他人，由她到去医院照顾婆婆。

2015年10月，张叶娟不慎跌伤
腰骨，大儿媳急忙把她送进新昌县
人民医院，二儿媳和小儿媳先后赶
来。这次，谁也争不过谁，3个儿媳
全部留下来照顾张叶娟。

30多年来，张叶娟不仅和儿媳
们相处和睦，还十分关心邻居。同
村80岁的倪樟花老人，丈夫早年去
世，她身体不好，两个儿子又长期在
外工作。每次儿媳们买来好吃的，
张叶娟都会给倪樟花带些过去。

张叶娟和3个儿媳的和谐故事，
不少村民看在眼里，他们都说：“咱
村140多户，最和睦的肯定要数张
叶娟家了。”

谁先试？怎么持？
——国企员工持股试点五问

“每个姑娘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人家养了
这么大的姑娘嫁给婆家，作为婆婆当然应该
好好对待她们呀。”

一个婆婆三个儿媳
的三十年“和睦戏”

国企员工持股试点年内启动实施

员工持股:走好
“励”与“利”的平衡木

既要“激励员工”，更须“防利益输送”

链接 ＜＜＜


